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彭淑媛  

訴訟代理人  張家榛律師

            陳怡君律師

            鄭朱隆律師

視同上訴人  趙尹聖  

0000000000000000

            趙仁煒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陳仲原  

訴訟代理人  江宜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1119號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與原審共同原告趙尹聖、趙仁煒（下單指其一逕稱其

名，合指則稱彭淑媛3人）為訴外人趙世滄之繼承人，其三

人於原審依侵權行為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趙世

滄生前支出之醫療含醫療用品器材費用新臺幣（下同）176,

213元、交通費用1,035元、看護費用429,000元共606,248元

（下稱系爭費用），此部分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即

彭淑媛3人必須合一確定，彭淑媛對於原審此部分判決提起

上訴之效力，形式上有利益於原審共同訴訟人，依民事訴訟

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趙尹聖、趙仁煒，爰

併列趙尹聖、趙仁煒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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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

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彭淑媛

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部

分，於本院追加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核其追加

之請求，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揭規定相符，被上

訴人雖不同意，仍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彭淑媛3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1月8日17時48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北市新莊區

豐年街右轉景德路，行至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與景德路交岔

路口，本應注意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

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

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

及此，貿然右轉，適趙世滄沿上址路口行人穿越道往新莊路

方向行走，因而遭被上訴人駕駛之上開小客車撞擊（下稱系

爭事故），致趙世滄受有右側脛腓骨粉碎性骨折合併腓神經

損傷，毀敗一肢之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為此支出系

爭費用606,248元，而彭淑媛為趙世滄之配偶，因趙世滄受

有系爭傷害，需負擔陪同趙世滄復健及照顧趙世滄生活起居

之責，彭淑媛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已受侵害且情節重

大，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嗣趙世滄於110年7月11日死

亡，彭淑媛3人為趙世滄之繼承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

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並給付彭淑媛精神慰撫金20萬元等

語。原審就此為彭淑媛3人全部敗訴之判決，彭淑媛不服提

起上訴，並於本院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6

06,248元本息部分，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基礎，另彭

淑媛3人就原審請求超逾上開項目與金額經原審駁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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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而非本院審理範圍。彭淑媛上訴聲

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之訴廢棄。⒉被

上訴人應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⒊被上訴人應給付彭淑媛2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彭淑媛之身分法益並未受侵害且未達情節重

大之程度，又彭淑媛3人依侵權行為及繼承之規定請求系爭

費用，以及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均已罹於時效，被上訴人為時效抗

辯，拒絕給付，另被上訴人免於支出系爭費用，係因時效之

法律規定，有法律上之原因，非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

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彭淑媛3人主張被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上開小客車，行

駛至上址路口，本應注意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

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

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趙世滄沿上址路口行人穿越道

往新莊路方向行走，因而發生趙世滄遭被上訴人駕駛之上開

小客車撞擊之系爭事故，致趙世滄受有系爭傷害等事實，有

刑事一、二審判決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刑事案件卷宗審閱無

訛，又趙世滄於110年7月11日死亡，彭淑媛3人為趙世滄之

繼承人，則有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111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

卷【下稱附民卷】第89頁）、親等關聯資料（見限閱卷）、

繼承系統表（見原審卷第121頁）可查，以上事實復為被上

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彭淑媛3人請求系爭費用部分：

　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

第193條第1項為請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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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

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

斷。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

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

段、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31條定有明文。而民

法第197條第1項所謂知有損害，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

至對於損害額則無認識之必要，故以後損害額變更而於請求

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另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

起算，非以知悉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所構成之犯罪行為經

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為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

第1720號、85年度台上字第2113號判決參照）。且民法第12

9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須債權人對債務人表示行使其

請求權而對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該請求權債務之意思，方克

當之。

　②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於109

年11月8日系爭事故當日，已實際知悉趙世滄因系爭事故而

受有系爭傷害之損害（參見附民卷第21頁臺北醫院診斷證明

書）及賠償義務人為被上訴人，即應自109年11月8日起算趙

世滄與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時

效，至被上訴人究竟經刑事法院判處過失傷害或過失致重傷

或過失致死罪名，在所不問，彭淑媛3人主張應自刑事一審

判決宣判日112年1月9日起算2年時效，容非有理。

　③趙世滄雖於110年10月7日以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起訴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含系爭費用在內之賠償金共1,106,248元（見

附民卷第5頁），惟趙世滄已於110年10月7日起訴前之110年

7月11日死亡，於起訴前即無當事人能力，本院刑事庭乃於1

12年1月9日以111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駁回趙世滄之起訴，該裁定送達趙世滄之繼承人彭淑媛3

人，未據聲明不服而告確定，依民法第131條規定，視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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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中斷；復觀之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就彭淑媛3人載

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附民卷第5頁至第1

5頁），彭淑媛3人於110年10月7日起訴時，僅依民法第194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每人精神慰撫金100萬

元，而未及於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等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顯見彭淑媛3人於110年10月7日

起訴時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標的，並未包含彭淑媛3

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該刑事附帶民事起

訴狀及其繕本之送達，自無從視為彭淑媛3人就系爭費用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起訴，或彭淑媛3人已對被上訴人

發表請求被上訴人向彭淑媛3人履行系爭費用債務之意思，

而無中斷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

之效力，彭淑媛3人於2年時效完成後之原審112年8月11日言

詞辯論期日，始為訴之追加變更，改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及

繼承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已罹

於2年時效。

　④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

其效力及於從權利，民法第144條1項、第146條亦有明定。

利息債權為從權利，且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

在內。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既因時效完成經被上訴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歸於消

滅，其從權利之遲延利息請求權，亦隨之消滅，則彭淑媛3

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

段、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費

用606,248元本息，洵屬無據，無從准許。　

　⒉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部分：

　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損害賠

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

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

利益於被害人，為民法第179條、第197條第2項所明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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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97條第2項規定旨在表示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有利

益時，得發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競

合。此觀該條立法意旨載明「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

為而受利益，致被害人蒙受損害時，於因侵權行為之請求權

外，更使發生不當得利之請求權，且此請求權，與因侵權行

為之請求權時效無涉，依然使其能獨立存續」，足見不當得

利返還請求權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處於獨立併存互

相競合之狀態。故民法第197條第2項規定所謂「依關於不當

得利之規定」，請求加害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仍須具備不

當得利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11

號判決參照）。又因時效而免負義務，雖得認為受利益，但

法律規定時效制度，其目的即在使受益人取得其利益，故除

另有不當得利請求權與之競合之情形外，不能謂無法律上之

原因而受利益。若被害人因加害人之侵權行為受有傷害，當

時對於加害人僅有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不當得

利返還請求權與之競合可得選擇行使之情形存在，則於侵權

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時效後，即無行使不當得利請求

權之可言（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881號裁判參照）。

　②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當時

對於被上訴人僅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不當得利

返還請求權與之獨立併存競合可得選擇行使之情形存在，而

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因

罹於時效而消滅，被上訴人因此免負賠償責任而受有利益，

乃基於法律規定時效制度而生，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利

益，是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

費用606,248元本息，非屬正當，不能准許。　

　㈡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

神慰撫金部分：

　⒈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關被害人就其人格法益受侵害而情節

重大，得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

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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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甚明。考之該項立法理由謂

「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本條第1項僅規定

被害人的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對

身分法益之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鑑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

關係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被侵害

時，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

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受保障，…

爰增訂第3項準用規定，以期周延」，可知此規定乃保護基

於父、母、子、女或配偶與本人間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

益，須父、母、子、女或配與本人間因特定身分關係而生之

親情倫理情感、生活扶持或保護教養權利義務等身分法益，

已受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始足當之。

　⒉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並致其右下肢功能毀壞無

法治癒，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112年4月

7日北醫歷字第1120002847號函可按（見刑事二審卷第55

頁），而依趙世滄系爭傷害病症、病情程度，其僅需專人照

顧1個月、休養6個月，且患肢固不可踩地行走及激烈運動，

然得借助柺杖、助行器或輪椅等輔具移動，則有臺北醫院診

斷證明書可參（見附民卷第21頁），足見依系爭傷害病症、

病情程度，並未造成趙世滄需專人照顧終身，亦未導致趙世

滄認知、理解、記憶、語言表達等功能或心智受損，趙世滄

雖因系爭傷害致其身體健康法益受侵害，並令其生活起居相

當不便，且衡情彭淑媛固然會因此感到痛苦，但此痛苦本質

上尚難謂已造成彭淑媛與趙世滄間在身分關係上發生疏離、

剝奪，或其他須加以重建等情節重大之質量變化，難認彭淑

媛與趙世滄間之親情倫理情感、生活扶持等身分法益已受侵

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則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

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難謂有

據，不應准許，至彭淑媛此部分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之爭

點，本院即無庸再予審究。

五、綜上所述，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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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

條第1項前段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60

6,248元，及給付彭淑媛20萬元，並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彭淑媛3人敗訴之判決，並駁

回其3人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彭淑媛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彭

淑媛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

淑媛3人606,24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為無理由，

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

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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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彭淑媛  
訴訟代理人  張家榛律師
            陳怡君律師
            鄭朱隆律師
視同上訴人  趙尹聖  


            趙仁煒  


被  上訴人  陳仲原  
訴訟代理人  江宜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11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與原審共同原告趙尹聖、趙仁煒（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合指則稱彭淑媛3人）為訴外人趙世滄之繼承人，其三人於原審依侵權行為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趙世滄生前支出之醫療含醫療用品器材費用新臺幣（下同）176,213元、交通費用1,035元、看護費用429,000元共606,248元（下稱系爭費用），此部分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即彭淑媛3人必須合一確定，彭淑媛對於原審此部分判決提起上訴之效力，形式上有利益於原審共同訴訟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趙尹聖、趙仁煒，爰併列趙尹聖、趙仁煒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彭淑媛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部分，於本院追加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核其追加之請求，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揭規定相符，被上訴人雖不同意，仍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彭淑媛3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1月8日17時4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右轉景德路，行至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與景德路交岔路口，本應注意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趙世滄沿上址路口行人穿越道往新莊路方向行走，因而遭被上訴人駕駛之上開小客車撞擊（下稱系爭事故），致趙世滄受有右側脛腓骨粉碎性骨折合併腓神經損傷，毀敗一肢之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為此支出系爭費用606,248元，而彭淑媛為趙世滄之配偶，因趙世滄受有系爭傷害，需負擔陪同趙世滄復健及照顧趙世滄生活起居之責，彭淑媛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已受侵害且情節重大，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嗣趙世滄於110年7月11日死亡，彭淑媛3人為趙世滄之繼承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並給付彭淑媛精神慰撫金20萬元等語。原審就此為彭淑媛3人全部敗訴之判決，彭淑媛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部分，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基礎，另彭淑媛3人就原審請求超逾上開項目與金額經原審駁回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而非本院審理範圍。彭淑媛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之訴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上訴人應給付彭淑媛2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彭淑媛之身分法益並未受侵害且未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又彭淑媛3人依侵權行為及繼承之規定請求系爭費用，以及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均已罹於時效，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另被上訴人免於支出系爭費用，係因時效之法律規定，有法律上之原因，非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彭淑媛3人主張被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上開小客車，行駛至上址路口，本應注意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趙世滄沿上址路口行人穿越道往新莊路方向行走，因而發生趙世滄遭被上訴人駕駛之上開小客車撞擊之系爭事故，致趙世滄受有系爭傷害等事實，有刑事一、二審判決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刑事案件卷宗審閱無訛，又趙世滄於110年7月11日死亡，彭淑媛3人為趙世滄之繼承人，則有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111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卷【下稱附民卷】第89頁）、親等關聯資料（見限閱卷）、繼承系統表（見原審卷第121頁）可查，以上事實復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彭淑媛3人請求系爭費用部分：
　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為請求部分：
　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31條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謂知有損害，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至對於損害額則無認識之必要，故以後損害額變更而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另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非以知悉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所構成之犯罪行為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為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85年度台上字第2113號判決參照）。且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須債權人對債務人表示行使其請求權而對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該請求權債務之意思，方克當之。
　②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於109年11月8日系爭事故當日，已實際知悉趙世滄因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害之損害（參見附民卷第21頁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賠償義務人為被上訴人，即應自109年11月8日起算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時效，至被上訴人究竟經刑事法院判處過失傷害或過失致重傷或過失致死罪名，在所不問，彭淑媛3人主張應自刑事一審判決宣判日112年1月9日起算2年時效，容非有理。
　③趙世滄雖於110年10月7日以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含系爭費用在內之賠償金共1,106,248元（見附民卷第5頁），惟趙世滄已於110年10月7日起訴前之110年7月11日死亡，於起訴前即無當事人能力，本院刑事庭乃於112年1月9日以111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駁回趙世滄之起訴，該裁定送達趙世滄之繼承人彭淑媛3人，未據聲明不服而告確定，依民法第131條規定，視為時效不中斷；復觀之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就彭淑媛3人載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附民卷第5頁至第15頁），彭淑媛3人於110年10月7日起訴時，僅依民法第19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每人精神慰撫金100萬元，而未及於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顯見彭淑媛3人於110年10月7日起訴時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標的，並未包含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該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及其繕本之送達，自無從視為彭淑媛3人就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起訴，或彭淑媛3人已對被上訴人發表請求被上訴人向彭淑媛3人履行系爭費用債務之意思，而無中斷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效力，彭淑媛3人於2年時效完成後之原審112年8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始為訴之追加變更，改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已罹於2年時效。
　④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民法第144條1項、第146條亦有明定。利息債權為從權利，且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既因時效完成經被上訴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歸於消滅，其從權利之遲延利息請求權，亦隨之消滅，則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洵屬無據，無從准許。　
　⒉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部分：
　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為民法第179條、第197條第2項所明定。民法第197條第2項規定旨在表示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有利益時，得發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競合。此觀該條立法意旨載明「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而受利益，致被害人蒙受損害時，於因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外，更使發生不當得利之請求權，且此請求權，與因侵權行為之請求權時效無涉，依然使其能獨立存續」，足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處於獨立併存互相競合之狀態。故民法第197條第2項規定所謂「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加害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仍須具備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11號判決參照）。又因時效而免負義務，雖得認為受利益，但法律規定時效制度，其目的即在使受益人取得其利益，故除另有不當得利請求權與之競合之情形外，不能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若被害人因加害人之侵權行為受有傷害，當時對於加害人僅有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之競合可得選擇行使之情形存在，則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時效後，即無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之可言（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881號裁判參照）。
　②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當時對於被上訴人僅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之獨立併存競合可得選擇行使之情形存在，而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被上訴人因此免負賠償責任而受有利益，乃基於法律規定時效制度而生，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利益，是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非屬正當，不能准許。　
　㈡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⒈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關被害人就其人格法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得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甚明。考之該項立法理由謂「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本條第1項僅規定被害人的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對身分法益之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鑑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關係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時，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受保障，…爰增訂第3項準用規定，以期周延」，可知此規定乃保護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與本人間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須父、母、子、女或配與本人間因特定身分關係而生之親情倫理情感、生活扶持或保護教養權利義務等身分法益，已受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始足當之。
　⒉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並致其右下肢功能毀壞無法治癒，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112年4月7日北醫歷字第1120002847號函可按（見刑事二審卷第55頁），而依趙世滄系爭傷害病症、病情程度，其僅需專人照顧1個月、休養6個月，且患肢固不可踩地行走及激烈運動，然得借助柺杖、助行器或輪椅等輔具移動，則有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見附民卷第21頁），足見依系爭傷害病症、病情程度，並未造成趙世滄需專人照顧終身，亦未導致趙世滄認知、理解、記憶、語言表達等功能或心智受損，趙世滄雖因系爭傷害致其身體健康法益受侵害，並令其生活起居相當不便，且衡情彭淑媛固然會因此感到痛苦，但此痛苦本質上尚難謂已造成彭淑媛與趙世滄間在身分關係上發生疏離、剝奪，或其他須加以重建等情節重大之質量變化，難認彭淑媛與趙世滄間之親情倫理情感、生活扶持等身分法益已受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則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難謂有據，不應准許，至彭淑媛此部分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之爭點，本院即無庸再予審究。
五、綜上所述，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及給付彭淑媛20萬元，並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彭淑媛3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3人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彭淑媛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彭淑媛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彭淑媛  
訴訟代理人  張家榛律師
            陳怡君律師
            鄭朱隆律師
視同上訴人  趙尹聖  

            趙仁煒  

被  上訴人  陳仲原  
訴訟代理人  江宜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1119號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與原審共同原告趙尹聖、趙仁煒（下單指其一逕稱其
    名，合指則稱彭淑媛3人）為訴外人趙世滄之繼承人，其三
    人於原審依侵權行為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趙世
    滄生前支出之醫療含醫療用品器材費用新臺幣（下同）176,
    213元、交通費用1,035元、看護費用429,000元共606,248元
    （下稱系爭費用），此部分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即
    彭淑媛3人必須合一確定，彭淑媛對於原審此部分判決提起
    上訴之效力，形式上有利益於原審共同訴訟人，依民事訴訟
    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趙尹聖、趙仁煒，爰
    併列趙尹聖、趙仁煒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
    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彭淑媛
    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部分
    ，於本院追加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核其追加之
    請求，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揭規定相符，被上訴
    人雖不同意，仍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彭淑媛3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1月8日17時48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北市新莊區豐
    年街右轉景德路，行至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與景德路交岔路
    口，本應注意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
    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
    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
    此，貿然右轉，適趙世滄沿上址路口行人穿越道往新莊路方
    向行走，因而遭被上訴人駕駛之上開小客車撞擊（下稱系爭
    事故），致趙世滄受有右側脛腓骨粉碎性骨折合併腓神經損
    傷，毀敗一肢之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為此支出系爭
    費用606,248元，而彭淑媛為趙世滄之配偶，因趙世滄受有
    系爭傷害，需負擔陪同趙世滄復健及照顧趙世滄生活起居之
    責，彭淑媛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已受侵害且情節重大，
    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嗣趙世滄於110年7月11日死亡，彭
    淑媛3人為趙世滄之繼承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3
    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
    淑媛3人606,248元，並給付彭淑媛精神慰撫金20萬元等語。
    原審就此為彭淑媛3人全部敗訴之判決，彭淑媛不服提起上
    訴，並於本院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606,2
    48元本息部分，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基礎，另彭淑媛3
    人就原審請求超逾上開項目與金額經原審駁回部分，未聲明
    不服，已告確定而非本院審理範圍。彭淑媛上訴聲明：⒈原
    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之訴廢棄。⒉被上訴人應
    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上訴
    人應給付彭淑媛2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彭淑媛之身分法益並未受侵害且未達情節重
    大之程度，又彭淑媛3人依侵權行為及繼承之規定請求系爭
    費用，以及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均已罹於時效，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
    ，拒絕給付，另被上訴人免於支出系爭費用，係因時效之法
    律規定，有法律上之原因，非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
    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彭淑媛3人主張被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上開小客車，行
    駛至上址路口，本應注意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
    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
    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趙世滄沿上址路口行人穿越道
    往新莊路方向行走，因而發生趙世滄遭被上訴人駕駛之上開
    小客車撞擊之系爭事故，致趙世滄受有系爭傷害等事實，有
    刑事一、二審判決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刑事案件卷宗審閱無
    訛，又趙世滄於110年7月11日死亡，彭淑媛3人為趙世滄之
    繼承人，則有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111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
    卷【下稱附民卷】第89頁）、親等關聯資料（見限閱卷）、
    繼承系統表（見原審卷第121頁）可查，以上事實復為被上
    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彭淑媛3人請求系爭費用部分：
　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
    193條第1項為請求部分：
　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
    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
    。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
    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
    、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31條定有明文。而民法
    第197條第1項所謂知有損害，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至
    對於損害額則無認識之必要，故以後損害額變更而於請求權
    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另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
    算，非以知悉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所構成之犯罪行為經檢
    察官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為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1720號、85年度台上字第2113號判決參照）。且民法第129
    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須債權人對債務人表示行使其請
    求權而對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該請求權債務之意思，方克當
    之。
　②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於109
    年11月8日系爭事故當日，已實際知悉趙世滄因系爭事故而
    受有系爭傷害之損害（參見附民卷第21頁臺北醫院診斷證明
    書）及賠償義務人為被上訴人，即應自109年11月8日起算趙
    世滄與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時
    效，至被上訴人究竟經刑事法院判處過失傷害或過失致重傷
    或過失致死罪名，在所不問，彭淑媛3人主張應自刑事一審
    判決宣判日112年1月9日起算2年時效，容非有理。
　③趙世滄雖於110年10月7日以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起訴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含系爭費用在內之賠償金共1,106,248元（見
    附民卷第5頁），惟趙世滄已於110年10月7日起訴前之110年
    7月11日死亡，於起訴前即無當事人能力，本院刑事庭乃於1
    12年1月9日以111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駁回趙世滄之起訴，該裁定送達趙世滄之繼承人彭淑媛3人
    ，未據聲明不服而告確定，依民法第131條規定，視為時效
    不中斷；復觀之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就彭淑媛3人載明
    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附民卷第5頁至第15
    頁），彭淑媛3人於110年10月7日起訴時，僅依民法第194條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每人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而未及於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顯見彭淑媛3人於110年10月7日起訴
    時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標的，並未包含彭淑媛3人之
    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該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
    及其繕本之送達，自無從視為彭淑媛3人就系爭費用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起訴，或彭淑媛3人已對被上訴人發表
    請求被上訴人向彭淑媛3人履行系爭費用債務之意思，而無
    中斷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效
    力，彭淑媛3人於2年時效完成後之原審112年8月11日言詞辯
    論期日，始為訴之追加變更，改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
    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已罹於2年
    時效。
　④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
    其效力及於從權利，民法第144條1項、第146條亦有明定。
    利息債權為從權利，且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
    在內。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既因時效完成經被上訴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歸於消滅
    ，其從權利之遲延利息請求權，亦隨之消滅，則彭淑媛3人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
    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費用60
    6,248元本息，洵屬無據，無從准許。　
　⒉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部分：
　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損害賠
    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
    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
    利益於被害人，為民法第179條、第197條第2項所明定。民
    法第197條第2項規定旨在表示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有利
    益時，得發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競合
    。此觀該條立法意旨載明「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
    而受利益，致被害人蒙受損害時，於因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外
    ，更使發生不當得利之請求權，且此請求權，與因侵權行為
    之請求權時效無涉，依然使其能獨立存續」，足見不當得利
    返還請求權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處於獨立併存互相
    競合之狀態。故民法第197條第2項規定所謂「依關於不當得
    利之規定」，請求加害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仍須具備不當
    得利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11號
    判決參照）。又因時效而免負義務，雖得認為受利益，但法
    律規定時效制度，其目的即在使受益人取得其利益，故除另
    有不當得利請求權與之競合之情形外，不能謂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若被害人因加害人之侵權行為受有傷害，當時
    對於加害人僅有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不當得利
    返還請求權與之競合可得選擇行使之情形存在，則於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時效後，即無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
    之可言（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881號裁判參照）。
　②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當時對
    於被上訴人僅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不當得利返
    還請求權與之獨立併存競合可得選擇行使之情形存在，而趙
    世滄與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因罹
    於時效而消滅，被上訴人因此免負賠償責任而受有利益，乃
    基於法律規定時效制度而生，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利益，
    是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費用
    606,248元本息，非屬正當，不能准許。　
　㈡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
    慰撫金部分：
　⒈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關被害人就其人格法益受侵害而情節
    重大，得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
    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
    用之，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甚明。考之該項立法理由謂「
    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本條第1項僅規定被
    害人的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對身
    分法益之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鑑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關
    係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時，
    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
    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受保障，…爰增訂
    第3項準用規定，以期周延」，可知此規定乃保護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與本人間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須父
    、母、子、女或配與本人間因特定身分關係而生之親情倫理
    情感、生活扶持或保護教養權利義務等身分法益，已受侵害
    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始足當之。
　⒉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並致其右下肢功能毀壞無
    法治癒，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112年4月
    7日北醫歷字第1120002847號函可按（見刑事二審卷第55頁
    ），而依趙世滄系爭傷害病症、病情程度，其僅需專人照顧
    1個月、休養6個月，且患肢固不可踩地行走及激烈運動，然
    得借助柺杖、助行器或輪椅等輔具移動，則有臺北醫院診斷
    證明書可參（見附民卷第21頁），足見依系爭傷害病症、病
    情程度，並未造成趙世滄需專人照顧終身，亦未導致趙世滄
    認知、理解、記憶、語言表達等功能或心智受損，趙世滄雖
    因系爭傷害致其身體健康法益受侵害，並令其生活起居相當
    不便，且衡情彭淑媛固然會因此感到痛苦，但此痛苦本質上
    尚難謂已造成彭淑媛與趙世滄間在身分關係上發生疏離、剝
    奪，或其他須加以重建等情節重大之質量變化，難認彭淑媛
    與趙世滄間之親情倫理情感、生活扶持等身分法益已受侵害
    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則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
    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難謂有據
    ，不應准許，至彭淑媛此部分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之爭點，
    本院即無庸再予審究。
五、綜上所述，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
    、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
    第1項前段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606,
    248元，及給付彭淑媛20萬元，並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彭淑媛3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3
    人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彭淑媛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彭淑媛於
    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
    606,24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併駁回
    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
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彭淑媛  
訴訟代理人  張家榛律師
            陳怡君律師
            鄭朱隆律師
視同上訴人  趙尹聖  

            趙仁煒  

被  上訴人  陳仲原  
訴訟代理人  江宜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11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與原審共同原告趙尹聖、趙仁煒（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合指則稱彭淑媛3人）為訴外人趙世滄之繼承人，其三人於原審依侵權行為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趙世滄生前支出之醫療含醫療用品器材費用新臺幣（下同）176,213元、交通費用1,035元、看護費用429,000元共606,248元（下稱系爭費用），此部分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即彭淑媛3人必須合一確定，彭淑媛對於原審此部分判決提起上訴之效力，形式上有利益於原審共同訴訟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趙尹聖、趙仁煒，爰併列趙尹聖、趙仁煒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彭淑媛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部分，於本院追加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核其追加之請求，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揭規定相符，被上訴人雖不同意，仍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彭淑媛3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1月8日17時4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右轉景德路，行至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與景德路交岔路口，本應注意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趙世滄沿上址路口行人穿越道往新莊路方向行走，因而遭被上訴人駕駛之上開小客車撞擊（下稱系爭事故），致趙世滄受有右側脛腓骨粉碎性骨折合併腓神經損傷，毀敗一肢之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為此支出系爭費用606,248元，而彭淑媛為趙世滄之配偶，因趙世滄受有系爭傷害，需負擔陪同趙世滄復健及照顧趙世滄生活起居之責，彭淑媛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已受侵害且情節重大，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嗣趙世滄於110年7月11日死亡，彭淑媛3人為趙世滄之繼承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並給付彭淑媛精神慰撫金20萬元等語。原審就此為彭淑媛3人全部敗訴之判決，彭淑媛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部分，追加民法第179條為請求權基礎，另彭淑媛3人就原審請求超逾上開項目與金額經原審駁回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而非本院審理範圍。彭淑媛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之訴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上訴人應給付彭淑媛2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彭淑媛之身分法益並未受侵害且未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又彭淑媛3人依侵權行為及繼承之規定請求系爭費用，以及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均已罹於時效，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另被上訴人免於支出系爭費用，係因時效之法律規定，有法律上之原因，非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彭淑媛3人主張被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上開小客車，行駛至上址路口，本應注意汽機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趙世滄沿上址路口行人穿越道往新莊路方向行走，因而發生趙世滄遭被上訴人駕駛之上開小客車撞擊之系爭事故，致趙世滄受有系爭傷害等事實，有刑事一、二審判決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刑事案件卷宗審閱無訛，又趙世滄於110年7月11日死亡，彭淑媛3人為趙世滄之繼承人，則有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111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卷【下稱附民卷】第89頁）、親等關聯資料（見限閱卷）、繼承系統表（見原審卷第121頁）可查，以上事實復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彭淑媛3人請求系爭費用部分：
　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為請求部分：
　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31條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謂知有損害，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至對於損害額則無認識之必要，故以後損害額變更而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另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非以知悉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所構成之犯罪行為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為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85年度台上字第2113號判決參照）。且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請求，須債權人對債務人表示行使其請求權而對債務人發表請求履行該請求權債務之意思，方克當之。
　②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於109年11月8日系爭事故當日，已實際知悉趙世滄因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害之損害（參見附民卷第21頁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賠償義務人為被上訴人，即應自109年11月8日起算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時效，至被上訴人究竟經刑事法院判處過失傷害或過失致重傷或過失致死罪名，在所不問，彭淑媛3人主張應自刑事一審判決宣判日112年1月9日起算2年時效，容非有理。
　③趙世滄雖於110年10月7日以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含系爭費用在內之賠償金共1,106,248元（見附民卷第5頁），惟趙世滄已於110年10月7日起訴前之110年7月11日死亡，於起訴前即無當事人能力，本院刑事庭乃於112年1月9日以111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駁回趙世滄之起訴，該裁定送達趙世滄之繼承人彭淑媛3人，未據聲明不服而告確定，依民法第131條規定，視為時效不中斷；復觀之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就彭淑媛3人載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附民卷第5頁至第15頁），彭淑媛3人於110年10月7日起訴時，僅依民法第19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每人精神慰撫金100萬元，而未及於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顯見彭淑媛3人於110年10月7日起訴時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標的，並未包含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該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及其繕本之送達，自無從視為彭淑媛3人就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起訴，或彭淑媛3人已對被上訴人發表請求被上訴人向彭淑媛3人履行系爭費用債務之意思，而無中斷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效力，彭淑媛3人於2年時效完成後之原審112年8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始為訴之追加變更，改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系爭費用，已罹於2年時效。
　④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民法第144條1項、第146條亦有明定。利息債權為從權利，且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既因時效完成經被上訴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歸於消滅，其從權利之遲延利息請求權，亦隨之消滅，則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洵屬無據，無從准許。　
　⒉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部分：
　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為民法第179條、第197條第2項所明定。民法第197條第2項規定旨在表示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有利益時，得發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競合。此觀該條立法意旨載明「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而受利益，致被害人蒙受損害時，於因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外，更使發生不當得利之請求權，且此請求權，與因侵權行為之請求權時效無涉，依然使其能獨立存續」，足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處於獨立併存互相競合之狀態。故民法第197條第2項規定所謂「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加害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仍須具備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11號判決參照）。又因時效而免負義務，雖得認為受利益，但法律規定時效制度，其目的即在使受益人取得其利益，故除另有不當得利請求權與之競合之情形外，不能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若被害人因加害人之侵權行為受有傷害，當時對於加害人僅有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之競合可得選擇行使之情形存在，則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時效後，即無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之可言（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881號裁判參照）。
　②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當時對於被上訴人僅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並無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之獨立併存競合可得選擇行使之情形存在，而趙世滄與彭淑媛3人之系爭費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被上訴人因此免負賠償責任而受有利益，乃基於法律規定時效制度而生，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利益，是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費用606,248元本息，非屬正當，不能准許。　
　㈡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⒈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關被害人就其人格法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得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甚明。考之該項立法理由謂「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本條第1項僅規定被害人的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對身分法益之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鑑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關係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時，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受保障，…爰增訂第3項準用規定，以期周延」，可知此規定乃保護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與本人間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須父、母、子、女或配與本人間因特定身分關係而生之親情倫理情感、生活扶持或保護教養權利義務等身分法益，已受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始足當之。
　⒉趙世滄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並致其右下肢功能毀壞無法治癒，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112年4月7日北醫歷字第1120002847號函可按（見刑事二審卷第55頁），而依趙世滄系爭傷害病症、病情程度，其僅需專人照顧1個月、休養6個月，且患肢固不可踩地行走及激烈運動，然得借助柺杖、助行器或輪椅等輔具移動，則有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見附民卷第21頁），足見依系爭傷害病症、病情程度，並未造成趙世滄需專人照顧終身，亦未導致趙世滄認知、理解、記憶、語言表達等功能或心智受損，趙世滄雖因系爭傷害致其身體健康法益受侵害，並令其生活起居相當不便，且衡情彭淑媛固然會因此感到痛苦，但此痛苦本質上尚難謂已造成彭淑媛與趙世滄間在身分關係上發生疏離、剝奪，或其他須加以重建等情節重大之質量變化，難認彭淑媛與趙世滄間之親情倫理情感、生活扶持等身分法益已受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則彭淑媛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難謂有據，不應准許，至彭淑媛此部分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之爭點，本院即無庸再予審究。
五、綜上所述，彭淑媛3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繼承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及給付彭淑媛20萬元，並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彭淑媛3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3人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彭淑媛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彭淑媛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彭淑媛3人606,24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